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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废止黄赌毒法规
解读不能缺常识

1日下午闭会的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海南经济特区农垦国有农场条
例>等十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有媒体将废止
《海南省禁止赌博规定》《海南省取缔卖淫嫖娼规
定》误认为海南不再禁止赌博、不再取缔卖淫嫖
娼。对此，海南省人大法制委就相关地方性法规废
止原因进行说明。（6月3日《海南日报》）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媒体时代，像上述
这种重要《决定》，往往会及时得到媒体关注和解
读。如果能准确解读《决定》，对公众自然有益。但
如果认识不深刻、理解不准确，就会产生误读，就
会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有媒体将废止的《海南省禁止赌博规定》《海
南省取缔卖淫嫖娼规定》误认为海南不再禁止赌
博、不再取缔卖淫嫖娼，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反面
典型。

幸好，这种误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澄清。
第二天，海南省人大法制委就对废止原因进行了
说明，并明确指出对于赌博、卖淫嫖娼等违法行
为，海南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进行严厉
打击处罚。

对于媒体误读及时澄清，这很有必要，既能
避免误导公众，也能防止违法行为“抬头”。但这
起“误读事件”，无论是对各级立法机关来说，还
是对某些媒体、网友来说，都有一定警示作用。

作为地方立法机关，要意识到一点，虽然公
众对法律法规常识的了解相比多年前进步了很
多，但仍有一部分人没辨别力。只有认清现实问
题才能采取正确做法，比如《决定》通过后及时对
相关法规废止原因进行说明就可避免误读，与其
事后澄清，不如提前预防。

对于那些误读废止黄赌毒法规的有关媒体
和网友，笔者不得不说，你们太缺乏相关常识了。
一方面，即使不了解相关法律知识，也应该知道
赌博、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是中国社会所不能容
忍的。另一方面，如果了解法律常识，就应该知道
地方法规属于下位法，其废止并不影响上位法即
国家法律效力。换言之，废止黄赌毒法规并不影
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赌博等行为的
约束。

我们身处于法治社会，正深化全面依法治
国，却出现了误读废止黄赌毒法规的现象，令人
遗憾。笔者以为，网信部门有必要调查清楚是哪
些媒体误读了上述《决定》，有必要对其进行定向
普法、重点普法，该处罚的处罚，以避免再犯常识
性错误。

冯海宁

过去每瓶100片装，零售价16元；今年换成15片独立
包装，零售价25.7元。冠心病“救命药”硝酸甘油单片涨价近
11倍，北京益民药业公司心脑血管类主打产品为硝酸甘油
系列，一直占据全国该产品的70%的市场。公司解释称：包
装换新后，过去的生产线用不了了，改为手工包装，于是成
本和工时都增加了。（6月3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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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共享单车贵过坐公交
真的不可理喻吗？

今年4月份以来，多家共享单车平台先后
上调价格，据记者体验，接近3公里的路程，耗
时21分钟，共享单车的价格是1.5元。而如果
要搭乘公交的话，虽然花费的时间差不多，但
如果使用公交卡，只需要1元就可以。（6 月 3
日央视）

在个别企业先行试探涨价后，共享单车随
即进入全行业价格普涨阶段。耐人寻味的是，
第一个涨价的“出头鸟”，还引发了好一阵舆
论躁动。而后续跟进提价的平台，已很难激起
波澜。

在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公众还是市场，
已基本适应并消化了这轮“涨价潮”。若非有
媒体极其巧妙地打出“骑共享单车比坐公交
贵”的“新看点”，并顺势发起“你还会骑共享
单车”的投票，此事远不至于再次成为网络
热点。

“一小时 4 元，共享单车贵过坐公交”，很
多人表示难以接受。毕竟，骑车风吹日晒、费
心费力，其体验远不如“坐公交车”舒适惬意。
那么，共享单车比公交车还贵，似乎是不可理
喻的？类似观点看似有理，实则模糊了一个根
本性的前提区别：共享单车是商业机构的“生
意”，为的就是追求经济回报；而公交车则是
一种普惠的公共服务，“财政兜底”决定了其
可以不必在意盈亏——倘若完全采取市场化
定价，公交车是不是还比共享单车便宜，还真
难说。

简单将共享单车和公交车进行费用对比，
并没有太多意义。共享单车上调收费，就是一
个商业决策，其并不存在任何的原罪和道德
瑕疵。尤其在 N 多共享单车企业草草离场留
下一地鸡毛的背景下，剩下来的“玩家”找到
一条活路和赚钱之道，对所有人都好。

共享单车，绝不是企业家烧钱送福利。根
据测算，单车每日运营调度成本大概是 0.3
元，再加上折旧成本 0.6 元，每天的总成本大
概是在 0.9 元。这意味着，如果每天每辆车能
够产生一单订单，就可达到盈亏平衡，之后的

“收入”就完全是利润了。以此量之，共享单车
实现稳定盈利，并没有太多难度。并且，实现
这一目标，在当前的价格体系就可实现，其不
需要再以一个超高的“定价”作为支撑。

对于共享单车的涨价，我们一方面要以长
远计，保持一份理性、包容，另一方面则要警
惕在寡头格局下市场被垄断和操控的风险。
共享单车贵过坐公交，想骑骑，不想骑也可。

然玉

不能任由“被直播”泛滥
在这个被称为“全民直播”的时代，人人不仅

有麦克风，人人还有摄像头。前不久，一家网红餐
厅私自直播了食客的吃相，双方因此发生了争
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直播”，如今在生活中
并不少见。（6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无论是商家电子监控，还是一些主播的现场
直播，总有无辜者在不知情下“被直播”“被偷
拍”。

从法律层面来讲，“被直播”有可能侵犯当事
人合法权益。

从情理角度来看，无论是“被直播”还是“被
偷拍”，均有可能给当事人带来一定影响。比如，
会让当事人处于网络舆论中心；还比如，私密部
位被偷拍上传网络，更会给当事人及其家人带来
不良影响；再如，会诱发网络暴徒的出现，通过网
络暴力，无底线挖掘当事人个人隐私等等。总之，
均会给当事人带来干扰及没有必要的伤害。

但我们也应认识到，防范“被直播”不能只依
靠个人的防范。

一方面，有赖于健全法律规定。据悉，为规范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使用和管
理，公安部起草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管理条例》已列入立法计划，这无疑会为管好监
控提供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个人应增强法律意识。无论是直
播还是拍照，均是个人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
以任性为之，尤其是偷拍，相应的法律边界与道
德边界必须遵从。因此，须正确使用手中的摄像
头，切莫一时任性，给他人带来干扰，且碰触了法
律底线难逃制裁。其实，只要人人多些守法与文
明自觉，公共场所被偷拍现象必定会大大消弭。

再者，网络各种平台须切实履行好责任。诚
如律师介绍，对于偷拍资料，如果网络平台方面
未尽到审查义务或未及时删除，也需要承担连带
责任。故此，相关平台，一方面应做好相关警示；
另一方面也须严把内容审核关，杜绝涉嫌侵犯肖
像权和隐私权影像资料的上线。总之，唯有全方
位进行阻击，公众才会少些“被直播”“被偷拍”的
忧虑。 杨玉龙

不吐不快 百姓话语

今日金评
救命药 ，别让包装来“ ”疯涨

锅背
一大瓶救命药，换了精致的“分包装”，价格

就飞上天。这种买椟还珠的逻辑，在月饼等商品
身上早就演绎得淋漓尽致。豪华包装这种“挣快
钱”的手法，在普通商品领域顶多是个见仁见智
的道德话题；但如果批量用在药品领域，尤其还
是救命的常用药，这大概就跟趁火打劫没什么差
别了。

客观说，硝酸甘油单片涨价，当然也不是没
有合理性可言：比如原材料暂时性断货，导致终
端价格水涨船高；又比如换包装确实带来成本上
扬，价值自然要重新定义价格；再比如硝酸甘油
大多是在心绞痛发作时含服，100 片装的大瓶药
开封后往往会造成很多浪费，换成小包装也不是
毫无道理……不过，从终端价格来讲，从十几块
钱一瓶涨价到几十块钱一盒、甚至仍在很多城市
出现一盒难求的状况，这恐怕就不能仅仅靠市场
的无形之手来调节供求了。

道理很简单：硝酸甘油这种药品，对冠心病
患者等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刚需，买不买得起、买
不买得到，是生命权益上的底线问题。从这个意

义上说，公共职能部门有两重基本责任：一是拓
宽原料药供应渠道，打击原料药垄断涨价行为；
二是落实终端价格监管，不挣钱固然不合理、狮
子大开口也要遏止。即便是涨价天经地义，公共
财政恐怕也应该稀释或分担部分压力，而不应该
让消费者和药厂厮杀博弈。

这些年，救命药自己喊“救命”的例子不胜枚
举。药企当然要吃饭，不过，在这波“分包装潮”
里，借机涨价的心究竟存不存在？硝酸甘油单片
涨价近 11 倍究竟合理不合理，显然不能听消费
者和企业之间互倒苦水。

若干年前，医院里的药片是可以简装出售
的；若干年后，这种迹象几乎已经灭绝。今天，
终端分装密封的技术更为成熟，医院或药店里
却反而买不到那种“需要多少买多少粒”的药
片，这究竟是药品领域的进步还是利益裹挟的
退步？

总之，廉价救命药一片难求，这个问题不能
只是让药企来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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